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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等 ６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
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４２５—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ＨＪ ／ Ｔ ４２６—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ＨＪ ／ Ｔ ４２７—２００８）
四、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ＨＪ ／ Ｔ ４２８—２００８）
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ＨＪ ／ Ｔ ４２９—２００８）
六、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ＨＪ ／ Ｔ ４３０—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ｗｗｗ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６ ～ ４２８ ２００８

ⅰ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烧结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钢铁行业烧结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 ３ ３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５；
本标准 ３ ４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６；
本标准 ３ ８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７；
本标准表 １ 中小球烧结、厚料层操作两项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小球烧结及厚料层操作

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量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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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烧结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０８ 烧结厂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烧结工艺

指含铁原料加入熔剂和固体燃料，按要求的比例配合、加水混合制粒后，平铺在烧结机台车上，

经点火抽风烧结成块的过程。

３３ 小球烧结

指将混合料制成大于 ３ ｍｍ占 ７５％以上的小球进行烧结的方法。

３４ 烧结厚料层操作

指通过提高铺在烧结台车上的混合料层的厚度，提高烧结矿强度，降低固体燃料消耗的操作工

艺。

３５ 低温烧结工艺

指以较低的温度烧结，产生一种强度高、还原性好的针状铁酸钙为主要粘结相的烧结方法。

３６ 烧结铺底料

指在烧结机上铺上混合料之前先铺上的一层垫底料。

３７ 生产取水量

指生产每吨合格成品矿需要的新水取水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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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烧结矿显热回收

指对烧结矿在冷却机高温段废气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的工艺。

３９ 转鼓指数

指试样在专用的转鼓内进行测试后，所得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试样重量占试样总重量的百分比。

３１０ 水重复利用率

指烧结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烧结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烧结）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钢铁行业 （烧结）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 小球烧结 采用该技术

２  厚料层操作 ≥７００ ｍｍ ≥６００ ｍｍ ≥５００ ｍｍ

３ 烧结铺底料 采用该技术

４  低温烧结工艺 采用该技术 —

５ 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均达 １００％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４７ ≤５１ ≤５５

２  固体燃料消耗（以标煤

计）／（ｋｇ ／ ｔ）
≤４０ ≤４３ ≤４７

３ 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４  烧结矿返矿率 ／ ％ ≤８ ≤１０ ≤１５

５ 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５ ≥９３ ≥９０

６  烧结矿显热回收 采用该技术

７  烧结原料选取 控制易产生二�英物质的原料

三、产品指标

１  烧结矿品位 ／ ％ ≥５８ ≥５７ ≥５６

２  转鼓指数 ／ ％ ≥８７ ≥８０ ≥７６

３  产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５ ≥９４ ０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１  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量 ／

（ｋｇ ／ ｔ）
≤０ ９ ≤１ ５ ≤３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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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 烧结机头烟尘产生量 ／
（ｋｇ ／ ｔ）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 烧结原燃料场无组织

排放控制

对原燃料场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进行监测，并达到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设有挡风抑尘墙和洒水抑尘措施 洒水抑尘措施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烧结粉尘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５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２ 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 环境审核

４  废物处理

５ 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１ 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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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 １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

Ｒ运行 ＝
Ｈ除尘
Ｈ设备

式中：Ｒ运行———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这里所指的除尘设备包括从原燃料破碎、配料、混合、烧结机
头、烧结机尾、整粒、转运等工序配套的除尘系统，应对各除尘设备分别统

计，％；
Ｈ除尘———除尘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Ｈ设备———主体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５２  ２ 烧结工序能耗

Ｅ单位 ＝
ＥＳ － ＥＲ
Ｉ合格

式中：Ｅ单位———烧结工序能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Ｓ———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不包括烧结机机头脱硫工序耗用能源

量，ｋｇ；
ＥＲ———烧结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量折标准煤量，ｋｇ；

Ｉ合格———合格成品烧结矿生产量，ｔ。

其中：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 ３ 固体燃料消耗

Ｎ单位，固体燃料 ＝
Ｎ总量，固体燃料
Ｉ合格

式中：Ｎ单位，固体燃料———固体燃料消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Ｎ总量，固体燃料———烧结矿固体燃料耗用总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Ｉ合格———合格成品烧结矿生产量，ｔ。

５２  ４ 烧结矿品位

Ｆ ＝
Ｑ烧结矿，含铁
Ｑ烧结矿，产出

式中： Ｆ———烧结矿品位，％；
Ｑ烧结矿，含铁———烧结矿含铁量，ｔ；

Ｑ烧结矿，产出———烧结矿生产量，ｔ。

５２  ５ 转鼓指数

Ｍ ＝
Ｑ粒度大于规定标准
Ｑ试样重量总和

式中： Ｍ———转鼓指数，％；
Ｑ粒度大于规定标准———试样测验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重量总和，ｔ；

Ｑ试样重量总和———试样重量总和，ｔ。

５２  ６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

Ｑ单位，污染物产生 ＝
Ｑ污染物产生
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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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单位，污染物产生———单位污染物产生量，ｋｇ ／ ｔ，此污染物即烧结机机头原始产生的烟尘、ＳＯ２；
Ｑ污染物产生———污染物年产生量，ｋｇ；

Ｉ———烧结矿生产量，ｔ。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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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高炉炼铁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环保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

和管理水平，钢铁行业炼铁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ＴＲ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
发电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入炉焦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入炉焦比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喷煤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喷煤量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渣回收利用率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５ ２ ３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５ ２ １。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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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高炉炼铁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

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高炉炼铁工艺

指以烧结矿、球团矿或块矿等含铁物料为原料，与燃料焦炭和熔剂石灰石等按一定比例配料、称

量后送往高炉炉顶以不同方式布料，由热风炉向高炉炉缸鼓入热风助焦炭燃烧 （包括所喷入的煤粉），

炉内原、燃料在高温下反应为渣、铁逐渐下降；在炉料下降、煤气上升过程中，先后发生传热、传

质、还原、渗碳作用生成铁水；烧结矿等原料、燃料中的杂质与炉内熔剂结合生成渣液，当炉内铁水

和渣液达到一定量时从高炉排出。高炉渣进行处理；铁水送炼钢车间或铸铁机。

３３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指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 （ｔｏｐ ｇａ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ｕｒｂｉｎｅ，简称 ＴＲＴ），是利用高炉炉顶
煤气的压力能，经透平膨胀做功来驱动发电机发电。

３４ 平均热风温度

指高炉在一定正常生产时间内实际使用的热风温度平均值。

３５ 入炉焦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干焦炭量。

３６ 高炉喷煤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煤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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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燃料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燃料量。燃料量指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重油总量。

３８ 生产取水量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需要的取水量。

３９ 渣铁比

指高炉冶炼每实产 １ ｔ 生铁所产生的炉渣量。实产生铁总量是生铁合格产出量和出格生铁量之和。
３１０ 水重复利用率

指高炉炼铁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高炉炼铁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 高炉煤气除尘 全干法 干法或湿法

２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１００％装备 ９０％装备

３  平均热风温度 ／ ℃ ≥１ ２４０ ≥１ １３０ ≥１ １００

４ 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３８５ ≤４１５ ≤４３０

２  入炉焦比 ／（ｋｇ ／ ｔ） ≤２８０ ≤３６５ ≤３９０

３  高炉喷煤比 ／（ｋｇ ／ ｔ）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４０

４  燃料比 ／（ｋｇ ／ ｔ） ≤４９０ ≤５２０ ≤５４０

５  入炉铁矿品位 ／ ％ ≥５９ ８０ ≥５９ ２０ ≥５８ ００

６ 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１ ０ ≤１ ５ ≤２ ４

７  水重复利用率 ≥９８ ≥９７

８  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

利用
宜采用该技术

９  高炉煤气放散率 ／ ％ ０ ≤５ ≤８

三、产品指标

生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９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 烟粉尘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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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 ＳＯ２产生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３  废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０
４  无组织排放源控制 对无组织排放源排放粉尘浓度进行监测，并达到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５  渣铁比 ／（ｋｇ ／ ｔ） ≤２８０ ≤３１５ ≤３５０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 高炉槽下采取焦丁回

收措施
采用该技术

２  高 炉 渣 回 收 利 用

率① ／ ％
１００ ≥９７ ０

３  高炉瓦斯灰 ／泥回收利

用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２ 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 环境审核

４  废物处理

５ 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１ 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注：① 特殊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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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 １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

Ｒ运行 ＝
Ｈ除尘
Ｈ设备

式中：Ｒ运行———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这里所指的除尘设备包括从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上料、高
炉出铁场、煤粉制备、铸铁机、炉前脱硅等工序配套的除尘系统，应对各除尘设备

分别统计，％；

Ｈ除尘———除尘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Ｈ设备———主体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５２  ２ 炼铁工序能耗

Ｅ单位 ＝
ＥＳ － ＥＲ
Ｐ合格

式中：Ｅ单位———炼铁工序能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Ｓ———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ｋｇ；

ＥＲ———炼铁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量折标准煤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其中：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 ３ 入炉焦比

Ｋ焦比 ＝
Ｑ干焦，耗
Ｐ合格

式中：Ｋ焦比———入炉焦比，ｋｇ ／ ｔ；

Ｑ干焦，耗———干焦耗用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５２  ４ 燃料比

Ｋ燃料比 ＝
Ｑ燃料，耗
Ｐ合格

式中：Ｋ燃料比———燃料比，ｋｇ ／ ｔ；

Ｑ燃料，耗———燃料耗用总量，包括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和重油等燃料总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５２  ５ 入炉铁矿品位

Ｆ品位 ＝
Ｑ入炉铁矿，含铁
Ｑ入炉铁矿，实物

式中：Ｆ品位———入炉铁矿品位，％；

Ｑ入炉铁矿，含铁———入炉铁矿 （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含铁总量，ｔ；

Ｑ入炉铁矿，实物———入炉铁矿 （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实物总量，ｔ。

５２  ６ 高炉煤气放散率

Ｊ ＝
Ｑ放散
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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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Ｊ———高炉煤气放散率，％；
Ｑ放散———高炉煤气年放散量 （不包括因正常生产工艺要求放散的高炉煤气量），ｍ３ ／ ａ；

Ｑ总———高炉煤气年总产生量，ｍ３ ／ ａ。

本指标作为全厂考核指标应用。

５２  ７ 生铁合格率

δｐ ＝
Ｐ检验合格
Ｐ检验总量

式中：δｐ———生铁合格率，％；
Ｐ检验合格———生铁检验合格量，ｔ；

Ｐ检验总量———生铁检验总量，包括出格生铁量，ｔ。

５ ２ ８ 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Ｑ单位，污染物 ＝
Ｑ污染物
Ｐ

式中：Ｑ单位，污染物———污染物排放量，ｍ３ ／ ｔ或ｋｇ ／ ｔ，此污染物即炼铁工艺生产过程中经治理后外排的
废水、烟粉尘；

Ｑ污染物———污染物年排放量，这里所指的烟粉尘排放量应包括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上料、

高炉出铁场、热风炉、煤粉制备等除尘系统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总和，ｍ３或
ｋｇ；

Ｐ———实产生铁总量，ｔ。
５２  ９ ＳＯ２产生量

Ｑ （ＳＯ２）＝
Ｑ产生
Ｐ

式中：Ｑ （ＳＯ２）———单位 ＳＯ２产生量，ｋｇ ／ ｔ；
Ｑ产生———ＳＯ２年产生量，ｋｇ；

Ｐ———实产生铁总量，ｔ。
５２  １０ 废物回收利用率

Ｒ回收利用 ＝
Ｗ利用
Ｗ回收

式中：Ｒ回收利用———废物回收利用率，％；
Ｗ利用———废物利用量，ｔ ／ ａ；

Ｗ回收———废物回收量，ｔ ／ ａ。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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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炼钢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钢铁行业炼钢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 ３ ８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１６；
本标准 ３ １５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１２；
本标准表 １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炼钢钢铁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煤气和蒸汽回收量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转炉煤气回收热量指标；
本标准表 ２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２ 中金属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２ 中钢渣利用率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２ 中电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５ ２ １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５ ２ ２。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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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炼钢生产工序的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

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炼钢

指利用氧气来氧化炉料 （主要是生铁）所含杂质的复杂的金属提纯过程。

３３ 转炉炼钢

指利用吹入转炉炉内的氧气与铁水中的元素碳、硅、锰、磷反应放出的热量来进行冶炼钢水的过

程。

３４ 电炉炼钢

指利用电能做热源在电炉内进行冶炼钢水的过程。

３５ 转炉炉衬寿命

指转炉炉衬自投入使用起到更换新炉衬止的一个炉役期间的炼钢炉数。

３６ 转炉溅渣护炉

指在转炉出钢后留滞部分终渣于炉膛内，在溅渣开始前向炉内加入炉渣调整料，调整炉渣成分及

黏度至适宜范围，然后用高压氮气将渣液吹溅涂敷在炉衬表面形成溅渣层，起到保护炉衬的作用。

３７ 自动化控制

指在炼钢三级自动化控制设备基础上，通过完善控制软件，开发和应用计算机通信自动恢复程

序、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系数优化等技术，实现炼钢从冶炼条件、冶炼过程控制，直至终点前动态预

测和调整，冶炼控制设定的终点目标的全程计算机控制，实现炼钢终点成分和温度控制目标，缩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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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时间，提高钢水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３８ 钢铁料消耗

指入炉的生铁料量与废钢铁料量之和同合格钢水产量之比。

３９ 炼钢工序生产取水量

指炼钢工序 （含精炼与连铸工序）每生产 １ ｔ 钢水所消耗的取水量。
３１０ 转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转炉工序 （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后实
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３１１ 电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电炉工序 （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电力
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３１２ 转炉煤气和蒸汽回收量

指转炉工序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量和余热蒸汽量折标准煤量之和。
３１３ 水重复利用率

指炼钢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３１４ 钢水合格率

指合格钢水产量占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３１５ 连铸比

指连铸合格坯生产量占合格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３１６ 尘泥回收利用率

指尘泥回收利用量与尘泥产生量的百分比。

３１７ 钢渣利用率

指钢渣利用量与钢渣产生量的百分比。

３１８ 电炉优化供电技术

指通过对电炉炼钢过程中供电主回路的在线测量，获取电炉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电压、电

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视在功率等电气运行参数。对以上各项电气运行参数进行分析

处理，可得到电弧炉供电主回路的短路电抗、短路电流等基本参数，进而制定电炉炼钢的合理供电曲

线。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转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 炉衬寿命 ／炉 ≥１５ 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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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 溅渣护炉 采用溅渣护炉工艺技术

３  余能回收装置 配置有煤气与蒸汽回收装置，配置率达 １００％

４ 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

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

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过程

自动化，并包括部分资源与能

源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

生产过程自动化两级

计算机管理功能

５  煤气净化装置 配备干式净化装置 配备湿式净化装置

６  连铸比①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７ 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１  钢铁料消耗 ／（ｋｇ ／ ｔ） ≤１ ０６０ ≤１ ０８０ ≤１ ０８６

２  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英物质的产生

３ 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４ 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８ ≥９７ ≥９６

５  氧气消耗 ／（ｍ３ ／ ｔ） ≤４８ ≤５７ ≤６０

６ 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 － ２０ ≤ － ８ ≤０

７  煤气和蒸汽回收量（以

标煤计）／（ｋｇ ／ ｔ）
≥３０

三、产品指标

１  钢水合格率 ／ ％ ≥９９ ９ ≥９９ ８ ≥９９ ７

２  连铸坯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８５ ≥９９ ７０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 废水及污染物

（１）废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１ ５

（２）石油类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３）ＣＯＤ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５０ ≤０ ２２５ ≤０ ７５０

２  废气及污染物

（１）烟粉尘排放量② ／（ｋｇ ／ ｔ）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１８

（２）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 钢渣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２  尘泥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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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 环境审核

４  废物处理

５ 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

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１ 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注：① 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 含无组织排放量。

表 ２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电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 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

术
采用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术

２  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

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

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过程

自动化，并包括部分资源与能

源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

生产过程自动化两级

计算机管理功能

３  余热回收 采用烟气、汽化冷却等余热回收技术

４  连铸比 ／ ％ １００① ≥９５ ≥９０

５  电炉除尘装置

采用第四孔 ＋ 密闭罩 ＋ 屋顶

罩除尘方式，除尘设备同步运

行率达 １００％

采用第四孔 ＋ 密闭罩或第四孔 ＋ 屋顶罩除尘方式，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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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６  除电炉外的各系统除

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１  钢铁料消耗 ／（ｋｇ ／ ｔ） ≤１ ０３２ ≤１ ０６１ ≤１ ０９５

２  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英物质的产生

３ 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普通电炉②

≤９０ ≤９２ ≤９８

特钢电炉

≤１５４ ≤１５９ ≤１７１

４ 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２ ３ ≤２ ６ ≤３ ２

５ 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８ ≥９６ ≥９４

三、产品指标

１  钢水合格率 ／ ％ ９９ ９ ≥９９ ８ ≥９９ ７

２  连铸坯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８５ ≥９９ ７０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 废水及污染物

（１）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１ ２

（２）石油类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３）ＣＯＤ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８０ ≤０ ６００

２  废气污染物

（１）烟 粉 尘 排 放 量③ ／
（ｋｇ ／ ｔ）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２）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 钢渣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２  尘泥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  环境审核

４  废物处理

５ 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 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

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１ 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说明：① 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 电炉兑热铁水≤３００ ｋｇ ／ ｔ。

③ 含无组织排放量。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 １ 钢铁料消耗

Ｍ ｓｉ ＝
Ｍ ｉ ＋ Ｍｗ
Ｍ ｅｓ

式中：Ｍ ｓｉ———钢铁料消耗，ｋｇ ／ ｔ；
Ｍ ｉ———生铁料量，ｋｇ；

Ｍｗ———废钢铁料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产量，ｔ。

５２  ２ 转炉炉衬寿命

４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Ｃ ｌ ＝
Ｃ ｏ
Ｃｐ

式中：Ｃ ｌ———转炉炉衬寿命，炉；

Ｃ ｏ———出钢炉数，炉；

Ｃｐ———更换炉衬次数，次。
注：计算转炉炉衬寿命时，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进行更换就计算一次更换次数；凡是经过简单的热补、喷补等补

炉措施后，又能继续冶炼时，则炉龄可以连续计算；但采用冷炉后进行挖补，或部分更换炉衬时，应视为新

的炉役期，炉龄不能连续计算；出钢炉数是指更换炉衬所对应的出钢总炉数，包括全炉废品、全炉损失、全

炉钢水回炉重炼、事故回炉及洗炉等的炉数。

５２  ３ 生产取水量

Ｖｕｉ ＝
Ｖ ｉ
Ｍ ｅｓ

式中： Ｖｕｉ———吨钢取水量，ｋｇ ／ ｔ；

Ｖ ｉ———年生产钢水所消耗的所有取水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为合格连铸坯生产量、合格钢锭生产量与合格铸钢水生产量之和，ｔ。

５２  ４ 工序能耗

Ｅｕ ＝
Ｅ ｓ － Ｅ ｏ
Ｍ ｅｓ

式中：Ｅｕ———转炉或电炉生产合格钢水所消耗的能源量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 ｓ———生产合格钢水所投入的能源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Ｅ ｏ———煤气与蒸汽等余能回收外供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 ５ 连铸比

Ｌ ｚ ＝
Ｌ ｚｐ
Ｍ ｅｓ

式中： Ｌ ｚ———连铸比，％；

Ｌ ｚｐ———连铸合格坯产量，ｔ；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５２  ６ 水重复利用率

Ｗ ＝
Ｗ ｒ

Ｗ ｒ ＋ Ｗ ｎ
式中：Ｗ———水重复利用率，％；

Ｗ ｒ———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ｍ３；

Ｗ ｎ———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新水补充量，ｍ３。

５２  ７ 钢水合格率

Ｓ ｅ ＝
Ｍ － Ｍ ｄ
Ｍ

式中： Ｓ ｅ———钢水合格率，％；

Ｍ———钢水总产量，ｔ；

Ｍ ｄ———各种原因造成的金属损失量，ｔ。

５２  ８ 污染物指标

５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Ｃ ｌ ＝
Ｃ ｓｌ
Ｍ ｅｓ

式中：Ｃ ｌ———污染物排放量，ｋｇ ／ ｔ；
Ｃ ｓｌ———某污染物年排放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注：吨产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合计量。

５２  ９ 尘泥回收利用率

Ｒ ＝
Ｃｈ
Ｃ

式中：Ｒ———尘泥回收利用率，％；
Ｃｈ———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回收利用的尘泥量，ｔ；

Ｃ———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泥总量，ｔ。
５２  １０ 钢渣利用率

Ｒ ＝
Ｓ ｃ
Ｓ ｄ

式中：Ｒ———钢渣利用率，％；
Ｓ ｃ———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利用的钢渣量，ｔ；

Ｓ ｄ———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钢渣总量，ｔ。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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